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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稅條例修正第二條之一條文 

中 華 民 國 105年 12 月 3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65221 號  

第二條之一  為活絡債券市場，協助企業籌資及促進資本市場之發展，自中華民國

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暫停徵公司債及金融

債券之證券交易稅。 

為促進國內上市及上櫃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之發展，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暫停徵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募集發行以債券為主要投資標的之上市及上櫃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

之證券交易稅。但槓桿型及反向型之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不適

用之。 

前項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之投資標的，限於國內外政府公債、普通公

司債、金融債券、債券附條件交易、銀行存款及債券期貨交易之契約。 


